模板的逐项填报相关说明：
品目编码：按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（附件1）填列。请务必归类至末级品目。本次论证进口产品均为货物，品目编码应为大写字母Ａ开头。
品目名称：按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（附件1）填列。请务必归类至末级品目。
产品名称：申报信息仅用于我院统一组织的进口产品专家论证，请据实、直观填写产品名称，不要添加修饰词。
采购预算：集中采购目录以外，且预算金额小于100万元的产品无需申报。单项采购金额未达万元，但批量采购金额达100万元及以上的产品，请在备注栏说明单价、拟采购数量和总金额。
产品分组：请根据产品核心功能和属性，选择恰当的论证工作组。2026年度集中论证工作共设6个工作组，包括：“谱仪电镜组”、“材料工艺组”、“光电设备组”、“生化设备组”、“观测设备组”、“其他设备组”。
1. 材料工艺组：微电子相关设备（沉积、镀膜、分子束外延、涂布、套刻、光刻、刻蚀、贴片、晶圆加工、仿真软件等）、3D打印、激光加工设备、机械加工设备、炉类设备、等离子体设备、带材线材、贵金属材料、光学材料、气体材料。
 2. 观测设备组：雷达、相机及CCD、扫描隧道显微镜STM、原子力显微镜AFM、台阶仪、轮廓仪、干涉仪、天文大气海洋地质等观测设备。
 3. 光电设备组：X射线相关设备（X射线发生设备、衍射XRD、断层扫描CT等，不含X射线能谱仪XPS）、放射性射线相关设备、大型光源相关设备、速调管、谐振设备、滤波器、激光器、光性能分析（光噪声、光斑、共振、偏振等）、光原子钟、光栅、光学镜面设备、矢量网络分析仪。
4. 谱仪电镜组：电子显微镜（扫描、透射、球差、冷冻、离子束等）、能谱仪、光谱仪（红外、荧光、拉曼等）、质谱仪（气质联用、飞行时间、三重四极杆）、色谱仪、波谱仪、分光光度计、椭偏仪。
 5. 生化设备组：光学显微镜（荧光、激光、共聚焦等）、实验动物植物微生物相关设备、细胞分选分析设备、基因相关设备（聚合酶链式反应PCR、基因分析、测序等）、蛋白质相关设备、切片机、离心机。
 6. 其他设备组：计算机软硬件（不含微电子相关）、真空高压及阀门类、低温设备、量热设备、磁性及超导设备、压痕仪、粒度分析仪、流变仪、其他专用设备。
产品所属项目：采购项目所属预算项目名称，以“二上”部门预算为准。
项目归属：包括“抢占科技制高点专项”、“两重专项”、“先导专项”、“修购专项”、"重点部署项目"、“全国重点实验室”、“其他项目”。
国产产品满足情况：包括“仅满足基本需求”、“完全无法满足需求”、“无此类产品生产销售”。
“完全无法满足需求”指：国产产品的功能和技术指标均不具备和无法满足。此类申请需填写国产与进口产品功能和技术指标对比情况；
“仅满足基本需求”指：国产产品的功能和技术指标基本满足需求，但与进口设备存在差距。此类产品除需填写国产与进口产品功能和技术指标对比情况外，还需填写拟采购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配比情况；
“无此类产品生产销售”指：拟采购的进口产品在我国尚无厂家生产和销售。
[bookmark: _GoBack]进口性能技术指标：指该产品需要进口的关键性能技术指标。国内产品可以达到的性能技术指标请勿填写，以免影响专家论证。最多三项，分列填写。每个指标不超过150字符。
国产性能技术指标：请对应“进口性能技术指标”填写国内相关性能技术指标所能达到的程度。最多三项，分列填写。每个指标一般不超过150字符。 “国产产品满足情况”选择“无此类产品生产销售”，不填此项。　
功能和使用方向：应当结合所需指标论述该设备在科研工作中承担的主要作用。必须体现使用国产设备将在哪些方面无法满足需求。

